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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藍毅蓁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6
傳真：08-7322450
電子信箱：a251765@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明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4021696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4021696100-1.pdf)

主旨：檢送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與醫院合作辦理之「114年度

(下半年)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醫師駐點諮

詢服務合作計畫」1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114年度(下半年)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醫師駐點諮詢服務合作計畫辦理。

二、旨揭計畫係與醫院合作辦理之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就

醫醫療改善計畫之外展服務合作，共同提供含精神科醫師

等醫療團隊之定點諮詢服務，增加學校、家長、學生與專

業醫療接觸之機會，利用專業團隊現場評估及建議，針對

學生之個別狀況提供可行之協助方式。

三、旨揭計畫諮詢地點及日期如下：

(一)屏北區(勝利國小)：

１、114年9月30日（星期二，13：00–16：00）。

２、114年10月21日（星期二，13：30–16：30）。

３、114年11月5日（星期三，13：00–16：00）。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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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114年11月18日（星期二，13：30–16：30）。

５、114年12月16日（星期二，13：30–16：30）。

(二)屏中區(潮昇國小)：

１、114年9月16日（星期二，9：30–15：00）。

２、114年10月1日（星期三，9：00–12：00）。

３、114年11月11日（星期二，9：30–15：00）。

４、114年12月3日（星期三，13：00–16：00）。

(三)屏南區(枋寮高中)：

１、114年10月7日（星期二，9：30–15：00）。

２、114年12月2日（星期二，9：30–15：00）。

四、服務對象：本縣轄屬之高中、國中、國小及幼兒園學生。

五、申請方式：請學校至少於活動前二週致電本縣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確認名額，再至本縣學校輔導個案e化整合管理系統

(https://www.pthggscc.ptc.edu.tw/)之服務申請，勾選

「其他」，填寫「醫師諮詢服務」。

六、詳細活動地點將於確定報名成功後另行給予行前通知單，

並請學校惠予陪同教師公(差)假登記，如有課務得派代。

七、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詢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謝文芳專輔

人員，電話：08-7994343轉45或08-7337192。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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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下半年)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醫師駐點諮詢服務合作計畫 

一、緣起： 

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疾病近年來盛行率升高，根據我國「兒童青少年精神

疾病之流行病學調查」統計顯示，兒童具有任一精神疾病的終生盛行率達

32.3%，其中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焦慮症、自閉症之終生盛行率分別為

10.5%、10.4%及 1%。由於兒童青少年在無法獨立前往醫院就醫的情況下，

及早求診變得更加困難，進而影響兒少的身心發展。兒童青少年精神醫療

資源布建刻不容緩，為提供具可近性的精神醫療支援、照顧諮詢及衛教指

導服務，本計畫結合衛生福利部精神醫療外展服務機制，由醫療機構的精

神科專科醫師、護理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個案管理師等跨專業醫療

團隊，提供專為兒少情緒障礙的專業駐點諮詢服務。 

二、依據： 

(一)教育部 114 年度補助屏東縣政府辦理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實施計畫。 

(二)衛生福利部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精神醫療就醫改善計畫。 

三、目的：  

(一)促進兒少身心發展，提供學校暨家庭輔導支持服務 

為提升學校、家長、學生及專輔人員與專業醫療團隊的可近性，本計

畫與醫療院所合作，期學校及家庭能透過與醫療人員面對面的諮詢、

討論及專業評估等形式，能給予學校、家庭、學生及專輔人員更具體

適切的輔導策略建議與兒少陪伴方向。 

(二)跨專業兒少團隊外展服務 提供兒少身心疾患早期介入 

預防與康復在醫療上是同樣的重要，藉由醫師諮詢計畫，除可即早辨

識校園內中疑似早發性精神疾患之學生，透過與醫療專業團隊的評

估，適時提供衛教予學校及家庭認識兒少的身心概況，以即早協助學

生就醫，需要時亦可媒合相關資源的輔助，以促進兒少的健全身心發

展。 

四、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五、合作單位：高雄長庚醫院、凱旋醫院、屏東基督教醫院、屏安醫院。 



六、承辦單位：屏東縣勝利國民小學 

七、協辦單位：勝利國小、潮昇國小、枋寮高中。 

八、服務內容： 

(一)兒童及青少年疑似精神疾患之辨識及說明。 

(二)兒童及青少年心理衛生衛教。 

(三)受服務學生後續醫療建議(含用藥建議)、日常生活因應策略討論及

輔導處遇方向擬定建議等。 

九、計畫相關事項 

(一)辦理日期/地點：114 年 9~12 月，日期及場次如下，如有修正請以屏

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網站公告為準。 

(二)服務對象：屏東縣縣轄之高國中小及幼兒園學生及師長。 

(三)服務申請方式：請務必先來電洽詢名額，詳見附件一。 

(四)服務相關問題請洽詢屏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謝文芳 專輔人員，電

話：08-7994343 轉 45 或 08-7337192。 

十、經費概算：本計畫經費擬由屏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114 年度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實施計畫」經費支應。 

十一、預期效益：本計畫期與衛生福利部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精神醫療就

醫改善計畫之團隊合作，能達預期效益如下: 

(一)透過現場專業諮詢以提升學校及家庭對於學生行為之理

解，以兒少全人發展觀點提供適切之協助方案。 



(二)引入相關精神醫療資源協助學校及家庭正確了解學生狀

態，並提供學生醫療、輔導或相關資源之銜接服務，及增

加專業醫療外展服務機會，並達輔諮中心資源轉介及連

結服務之功能發揮。 

十二、附註： 

(一)參加教師請服務學校核以公（差）假出席暨課務派代。 

(二)醫師駐點諮詢建議資料將於當次諮詢服務進行完成後，於 2週後提 

供予申請學校。 

十三、本計畫經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申請方式說明 

 

 



附件二 

114 年度屏東縣教育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醫師駐點諮詢 

服務同意書 

 

 本人                就讀：             ，同意接受屏東

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提供之醫師駐點諮詢服務。 

 

當天陪同出席或交通接送人員，名單詳如勾選：(可複選) 

□學生本人 

□家庭成員，      位 

□就讀學校教師 ，聯繫手機： 

□其他:               (單位名稱:           ) 

                         

此  致       屏東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學生簽名:    

                   家長/法定代理人簽名：                      

                   與學生之關係：□ 父；□ 母；□其他：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屏東縣教育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醫師駐點諮詢服務合作計畫               

____國民____學 個案概述表   姓名： 

主 要 

議 題 

（可複

選） 

A 

個

人

議

題 

□01.情緒困擾 □02.偏差行為 □03.人際困擾 

□04.自我探索 □05.自傷     □06.自殺       

□07.性別議題 □08.感情困擾 □09.學習困擾     

□10.生涯議題 □11.網路成癮 □12.物質濫用 

□13.哀傷/失落□14.生活適應 

□15.創傷反應 

(說明：不願回憶創傷事件、過度警覺易驚嚇、緊

張、焦慮、憂鬱、易怒、睡眠困難、呼吸困難等。) 

□16.精神疾患 

(符合 DSM 診斷，如：自閉症、過動症、焦慮症、憂

鬱症等。) 

C 校園議題 

□01.師生關係 □02.校園霸凌 

□03.中輟 □04.拒學 □05.懼

學 

D 兒少保護 

□01.家暴     □02.目睹家暴 

□03.性騷擾   □04.性侵害  

□05.性剝削(性猥褻/性交易) 

相關就醫資訊： 

1.是否曾就醫身心科?  □否   □是，請續填 2~3 題。 

2.目前是否有使用身心科藥物?  □否   □是，藥名及服用方式： 

3.是否進行過心理衡鑑評估? □否   □是，若有相關報告請提供。 

學生行為：(須包含學生之行為態樣、頻率、強度、恢復到學生平常狀態所需之時間及處理方法，由

誰處理) 

 

 

 

 

家庭狀況: (含同住成員、家族病史、家庭遭遇之重大變故、家長管教方式、主要照顧者變遷及家庭

氛圍等):  

 

服務期待： 

填寫人職稱及姓名：                   聯絡方式: 


